关于《关于瓦房店市支持总部经济发展鼓励政策（试行）的补充通知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政策依据、背景

《关于瓦房店市支持总部经济发展鼓励政策(试行)的补充通知》（以下简称“补充通知”）是由于近年来我市已经有数家建筑业企业注销，并迁至其他地方注册纳税，其他地区为了引进税额高的建筑业企业纷纷给予相应的奖励政策，因此为了稳定税源并积极引进新的建筑业企业，增加县乡税源，提高经济发展而制定相应奖励条款。

二、“补充通知”的主要内容

“补充通知”共分三条，分别就调整鼓励政策范围、存量建筑企业政策支持标准、新注册建筑企业调整政策支持基数进行阐述，其核心内容是存量建筑企业政策支持标准、新注册建筑企业调整政策支持基数。

三、征求意见的过程、情况

“补充通知”共征求意见三次，召开研讨会一次，修改五次，形成了最终稿。

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对“补充通知”“实施细则”这两个政策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出具法律意见书。个别条款在语言表达上按照意见书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调整，没有原则性要求。市场监督局又进行了公平竞争性审查和备案。司法局又进行了合法性审查。经市政府九届五十六次常务会审议通过，按照周振雷市长要求现呈请市委常委会审议。
1

